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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过程中使用的价格指数及其编

制方法，并就《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中国同比数据、中国环比数据、中国

定基数据与国际指数标准术语中所指的相应数据进行了对比，揭示出两者间含

义上的差异。另外，通过对国家统计局现行价格统计方法制度的介绍，指出目

前中国价格指数编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改进生产法 GDP 不变价核算，提

升核算数据和价格统计的国际可比性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相关背景介绍；第二部分列出了《中国统

计年鉴》中公布的价格指数，并就其与国际通用指数术语所指指数间的区别联

系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介绍了现行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中使用的价格指数

的编制方法；第四部分指出了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与相关价格指数编制中存

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向。 

 

一、 背景介绍 

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是描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因此倍受各方关

注。GDP 的增长速度是根据相邻年份的不变价 GDP 数据计算的，而不变价 GDP

数据的计算离不开各种价格指数的使用。因此，理解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计

算公式及其在国民核算中的使用方式，对理解中国 GDP 增长速度的含义、判断

其数据质量及国际可比性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GDP核算不论是总量核算还是增长速度核算均以生产法为主，所以本

文将只针对生产法GDP不变价的计算及其在计算过程中所用到的价格指数进行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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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中国生产法不变价GDP核算始于 1985 年
1
，虽然核算详细程度随着时间的推

移、基础资料的不断完善在不断细化，但核算方法本身在 2004 年前基本保持不

变
2
。从 2004 年开始，占中国现价GDP 70% 左右的工农业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

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从原来的双指标混合法
3
改为现在的单指标价格指

数缩减法
4
。工业从原来的单物量指标外推法

5
也改为现在的单指标价格指数缩减

法。2001-2003 年各地区数据的对比研究显示
6
：工农业不变价增加值计算方法

的改变对其增长速度的影响非常大，有的地区高达 10%以上。为了与历史数据

进行衔接，国家统计局决定暂时仅对新方法得到的数据进行一定的技术处理，

而整个不变价数据系列的调整则要等到 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出来之后再

一并进行。  

生产法GDP不变价是先按行业分别进行缩减，然后汇总而成的。行业分类

遵循最新《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具体核算的详细

水平见《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手册》
7
。生产法不变价GDP核算中使用的价格

指数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总队（城调队）和农村经济调查总队（农

调队）根据相应的价格统计方案编制的各种价格指数。其中，由城调队负责编

制实施的方案有《工业品价格调查方案》、《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8
、《房地产价格统计调查方案》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统计调查方案》；由农

调队负责编制实施的方案有《农产品价格调查方案》。 

概括地讲，国家统计局目前编制的各种价格指数均为同比价格指数
9
，迄今

为止中国还没有编制国际通用指数术语意义上的定基价格指数和间接计算的年

度变动指数。为避免混淆起见，在本文中我们将《中国统计年鉴》或中国其它

官方统计刊物中公布的价格指数统称为中国式价格指数，即中国定基价格指

                                                 
1 1985 年之前为（中国式）国民收入口径。 
2 生产法不变价GDP核算的具体方法见附表 1。 
3 产出采用物量指数外推法；中间投入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 
4 用产出价格指数对现价增加值进行缩减得到不变价增加值。 
5以核算基期年份规模以上、规模以下现价工业增加值总量为基础，分别乘以各自的增加值发展速度。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发展速度根据工业司不变价总产值发展速度打折得到，即增加值发展速度=0.67 总产

值发展速度。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的发展速度根据规模以上增加值发展速度调整得到。将规模以上、规模

以下不变价工业增加值相加即得到全社会工业增加值总量。 
6 2001-2003 年为从旧方法到新方法的过渡年份，所以各地区同时用新旧两种方法对不变价GDP及其增长速

度进行估算。从 2004 年开始，正式使用新方法，不再使用旧方法。 
7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手册》，2001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8 城调队《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调查方案》以及中国海关总署《中国对外贸易指数编制方案》将在《支出

法不变价GDP核算中的价格指数》一文中进行介绍，所以此处暂不提及。 
9 同比价格指数根据指数编制周期的不同分为年度（距）同比、季度同比、月度同比价格指数。同比价格

指数计算中的价格相对数为今年某一时期的价格与去年同期的价格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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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中国环比价格指数、中国同比价格指数，以便与国际通用指数术语中的定

基价格指数和间接计算的年度变动指数进行区分
10
。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式价

格指数的计算公式要么采用Laspeyres（L氏）公式要么采用Paasche（P氏）公

式，没有使用过Fisher（F氏）公式
11
。在各种价格指数的编制过程中均未进行过

季节调整与质量调整。指数计算过程中的权数每 5年更换 1次
12
。 

中国价格指数的编制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外，其他指数的历史都比较短。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类）、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分类）的编制始于

1995 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分行业）的编制始于 2002 年；工业品出厂

价格指数（分行业、分类别）、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类）的

编制始于 1985 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类）的编制始于 1994 年； 房地

产价格指数（分类）的编制始于 1997 年。中国价格指数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是与

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的。1984 年价格体制改革以前，各种

重要物资的价格是管理部门人为制定的，且长期基本保持不变，价格指数的作

用非常有限。1985 年之后，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引进，价格机制不断健全，价格

调配资源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开始真正关注价格的变动并依据其走势

与变动幅度做出相应的生产与投资决策。 下面就针对中国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

算过程中使用的价格指数及其编制方法进行介绍。 

二、《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价格指数及其与国际通用术语所指指数间

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价格指数见下表 1： 

 

表 1：        《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名称 指数编制依据的方案制度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分类）指数 《工业品价格调查方案》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行业、分类） 《工业品价格调查方案》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类） 《工业品价格调查方案》 

                                                 
10 我们将《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以“上年为 100”的指数称为“中国环比指数”，将《中国统计年

鉴》中公布的“定基”指数称为“中国定基指数”。 
11 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中国对外贸易指数“使用的是Fisher指数公式。 
1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例外。从 2000 年起已经改为每年更换一次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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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分类） 《房地产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分类） 《房地产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分类） 《房地产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 

    —设备、工、器具价格指数 

          —建筑安装工程中材料价格指数 

          —人工费价格指数 

          —机械费价格指数 

    —其他费用投资价格指数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 

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 

《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表 1 中的价格指数在公布时有“以上年为 100”和“定基”两种形式。这

两种形式往往被误认为是指数界通用术语中的“年度变动指数”和“定基指

数”。其实它们和标准意义上的“年度变动指数”和“定基指数”有着很大的

区别，并不可比。下面分别就国际通用指数术语中相关概念的标准定义以及中

国式价格指数的定义进行介绍并作对照说明。 

指数界通用术语中经常提到的价格指数有以下 4种： 

（1） 定基价格指数，记为 ； F
tPI

（2） 年度变动价格指数，记为 ； DC
tPI

（3） 环比价格指数（又称为链价格指数或桥价格指数），记为 ； 
LC
tPI

（4） 链式价格指数，记为 ； C
tPI

这 4种价格指数的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定基价格指数13 F
tPI  

                                                 
13 定基指数的计算，权数可以固定在基期也可以固定在报告期。如果权数固定在基期则为L氏定基指数，

如果权数固定在报告期则为P氏定基指数。为简便起见，此处仅以L氏定基指数与L氏环比指数之间的关系

进行介绍，其原理对与P氏定基指数与P氏环比指数之间的关系同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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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额、消费额）占同期全部产品销售额（或购买额、消费额）的比

重，也是报告期与基期价格相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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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数。 

0,iQ
为第 种产品基期（第 0期）的销售量（或购买量、消费量）； i

tiP , 为第 种产品报告期（第 t 期）的平均价格； i

0,iP 为第 i 种产品基期（第 0期）的平均价格； 

等式（1）中定基指数的基期为第 0 期；第 种产品价格相对数的权数为第

种产品在基期（第 0 期）的销售额（或购买额、消费额）占基期全部产品销售

额（或购买额、消费额）的比重；指数计算过程中第 i 种产品的价格相对数为第

i 种产品第 t 期平均价格与第 0期平均价格之比。 

i

i

 

年度变动价格指数  DC
tPI

如果要反映年与年之间的价格变动情况，可以用两个相邻年份的定基指数

相除得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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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

0,1,
1,

iti

iti
ti QP

QP
w ，为第 种产品在报告期上一期（第 期）的价

格与基期（第 0 期）的销售量（或购买量、消费量）之积占同口径

全部产品在报告期上一期（第

i 1−t

1−t 期）的价格与基期（第 0 期）的

销售量（或购买量、消费量）之积的比重，也是相邻两个时期价格

相对数
1,

,

−ti

ti

P
P

的权数。 

0,iQ
为第 种产品基期（第 0期）的销售量（或购买量、消费量）； i

tiP , 为第 种产品报告期（第 t 期）的平均价格； i

1, −tiP
为第 i 种产品报告期上一期（第 1−t 期）的平均价格； 

等式（3）中年度变动指数的基期为第 0 期；第 种产品价格相对数的权数

为第 i 种产品在第 期的价格与销售量（或购买量、消费量）之积占同口径全

部产品销售额（或购买额、消费额）的比重；指数计算过程中第 i 种产品的价格

相对数为第 i 种产品第 t 期平均价格与第

i

1−t

1−t 平均价格之比。 期

通过等式（1）、（2）可以看出，定基指数 与年度变动指数 之间

可以相互转换，其转换关系为： 

F
tPI DC

tPI

F
t

F
tDC

t PI
PI

PI
1−

= ………………………………………（4） 

或等价地 

∏
=

=
t

i

DC
i

F
t PIPI

1
……………………………………（5） 

等式（4）的含义为年度变动指数等于相临时期定基指数的商；等式（5）

的含义为定基指数等于年度变动指数的乘积。从本质上讲，间接计算得到的年

度变动指数 与定基指数 是一回事，因此，它们都存在权数更新慢，对

于与基期相隔较远年份缺乏代表性的问题。 

DC
tPI F

t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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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定基指数与间接计算得到的年度变动指数为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正在

编制的指数，而下面将要介绍的桥/链指数和链式指数则是联合国在 1993 年

SNA 中推荐使用的方法，是从理论上已经被广泛认同的价格指数计算的改革方

向。通过用链式指数对定基指数的替代来解决权数陈旧、替代偏差大的问题。 

 

环比价格指数（又称为链价格指数或桥价格指数）  
LC
t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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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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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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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为第 i 种产品在报告期上一期（第 期）的

销售额（或购买额、消费额）占

1−t

1−t 期全部产品销售额（或购买

额、消费额）的比重，也是相邻两个时期价格相对数
1,

,

−ti

ti

P
P

的权数。 

1, −tiQ 为第 种产品在报告期上一期（第i 1−t 期）的销售量（或购买

量、消费量）； 

tiP , 为第 种产品报告期（第 t 期）的平均价格； i

1, −tiP
为第 i 种产品报告期上一期（第 1−t 期）的平均价格； 

等式（6）中环比价格指数（又称为链价格指数或桥价格指数）的权数基

期为报告期上一期（第 期），即第 种产品价格相对数的权数为第 种产品

在报告期上一期（第 期）的销售额（或购买额、消费额）占 期全部产

品销售额（或购买额、消费额）的比重；指数计算过程中第 i 种产品的价格相对

数为第 i 种产品第 t 期平均价格与第

1−t i i

1−t 1−t

1−t 平均价格之比。 期

 

链式价格指数  C
tPI

根据定义链式指数等于一系列环比指数的乘积，即 

∏
=

=
t

i

LC
i

C
t PIPI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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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7）表示以第 0 期为参照期、第 期为报告期的链式价格指数等于从

第 1 期到第 期的各期环比价格指数（又称为链价格指数或桥价格指数）的乘

积。 

t

t

通过对比等式（5）和等式（7）可以看出链式指数 与定基指数 的

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可以表示成一系列短期指数的乘积，链式指数等于一系列

环比指数的乘积；而定基指数则等于一系列间接计算的年度变动指数的乘积。

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通过对价格短期变动的累计来反映价格的长期变动。 

C
tPI F

tPI

但链式指数 与定基指数 也存在着区别： C
tPI F

tPI

首先，链式指数只有参照期而没有基期，而定基指数既有参照期又有基

期。其次，定基指数与间接计算的年度变动指数的关系是先计算出定基指数，

然后通过等式（4）得到间接计算的年度变动指数；而链式指数与环比指数的关

系则是先计算出环比指数，然后通过等式（7）来得到链式指数。第三，也是两

者间最本质的区别，链式指数可以通过对权数的不断更新来增强权数的代表

性，从而可以使价格指数更好地反映经济生活中的价格变动情况，而定基指数

则不能，因此用定基指数来反映与基期相隔较远年份的物价变动时会产生较大

的偏差。 

中国一直在编制的“中国环比价格指数”与“中国定基价格指数”所使用

的指数公式与上述公式不同，所以中国的价格指数与遵循上述标准定义进行指

数计算的国家的价格指数是不可比的。用户在使用时要十分注意。下面就简要

介绍一下 “中国环比指数”与“中国定基指数”的计算公式。 

“中国（年度）环比价格指数”  年中环PI

中国（年度）环比价格指数即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以上年为

100”的价格指数，又称为中国年距同比指数，是通过对一年中 12 个月的月度

同比指数的简单算术平均计算得到的。即： 

12

12

1
∑
== m

mPI
PI

月同比

年中环  …………………………（8） 

∑
=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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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每个月的同比价格指数，即某年的第 月价格与上年第 月

价格相比的价格变动情况。 

月同比
mPI m m

ymiP ,, 为第 年中第 月中第 i 种产品的平均价格。 y m

    为第 种产品同比价格相对数iw i 1,,

,,

−ymi

ymi

P
P

的权重，即基年（第 年）全

年第 i 种产品的销售额（或购买额、消费额）占全部 项产品的销售额（或购买

额、消费额）的比重。 

0y

n

oyiP, 为第 种产品基年（第 年）的年平均价格。 i 0y

oyiQ , 为第 i 种产品基年（第 年）的年平均销售（或购买、消费）

量。 

0y

通过等式（8）可以看出，中国（年度）环比价格指数从本质上讲是年距

同比定基 L 氏指数。同比是因为它是由月度同比指数计算得到的；定基是因为

在一定的时期内，价格相对数的权数固定在某一年份，不发生变化；L 氏是因

为权数固定在基期而非报告期。 

另外，对比等式（8）、等式（2）和等式（6）可以看出，根据等式（8）

计算出来的中国年度环比指数与根据等式（2）计算出来的年度变动指数和根据

等式（6）计算出来的标准环比指数都是不同的。 

 

 “中国定基价格指数”  
中定

0yPI

《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中国定基价格指数 是通过下面等式（9）

计算得到的： 

中定

0yPI

∏
+

=

=
Ty

yy
yy PIPI

0

0

0

年中环中定  …………………………（9） 

其中 为第 年的中国环比价格指数。 年中环
yPI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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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质上讲中国定基价格指数并不是等式（1）中给出的标准定基指

数，而是从参照年份开始的各年中国环比价格指数的乘积。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等式（9）中的中国定基价格指数虽然与等式（7）中的

链式指数形式上非常类似，但由于中国环比价格指数是同比指数，所以通过其

连乘得到的中国定基价格指数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时间序列数据。 

综上所述，“中国环比指数”绝不可以简单地称之为 “环比指数”；

“中国定基指数”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定基指数”，否则在应用中将引起混

淆。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城调队与农调队已制定出中期改革计划： 5 年内中

国将编制指数标准术语意义上的定基指数。 

 

三、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中使用的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 

目前中国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中使用的价格指数主要包括农产品生产价

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其中除商品

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外，其它的价格指数均依据《农产品价格调

查方案》、《工业品价格调查方案》、《房地产价格统计调查方案》和《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统计调查方案》进行编制。下面就针对上述 4 种方案分别对价格

指数的编制方法进行介绍。 

《农产品价格调查方案》 

农产品价格统计始于 1994 年，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负责编制相关价格

指数。根据《农产品价格调查方案》编制的指数为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

（分行业、分类）
14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为季度同比L氏指数，同时编制分季

同比指数和累计季度（一至本季）同比指数。指数计算的权数根据基期农产品

销售额计算，基期每 5 年轮换一次。由于刚刚开始编制，目前的权数基期为

2001 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的编制频率为季度，原始资料及汇总数据

由地区农调队上报国家农调总队的时间为季度最后月的 25 日前，指数公布的时

间为季后 25-26 日，全年结束时指数公布的时间为年后 25-26 日。目前公布农

                                                 
14 2002 年开始正式编制该指数，但 2002 年仅对外公布了总指数。2003 年起开始公布分类细项指数，公布

刊物为《中国统计摘要》（2004）。2002 年之前编制的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由国家统计局城调队

负责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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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刊物仅为《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

经济景气月报》上都尚未公布此指数。 

农产品价格调查的范围包括抽中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和农产品集贸市场

15
。价格调查采用农户（农场）记账（台帐/日记账）和现场访问相结合的方

法。调查的内容为被调查单位生产并出售的主要农产品，主要农产品依照《农

产品参考目录》进行确定。《农产品参考目录》与新的行业分类标准《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标准（GB/4754-2002）》相衔接。采价时使用的价格为农产品生产

者第一手（直接）出售其产品时实际获得的单位产品收入。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具体编制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农调总队的《农产品参考目录》选择调查代表产品。 

农调总队根据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02》分农业、林

业、畜牧业、渔业 4 大类（GB 两位码）、14 中类（GB 三位码）、31 小类（GB

四位码）制定《农产品参考目录》，然后根据《农产品参考目录》抽取调查代

表产品。代表产品要覆盖 90%以上的小类，以确保所编制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

数能较好地反映各类别全部农产品的价格变动趋势及幅度。除覆盖面外，选择

代表产品时还要考虑其对国计民生的影响、生产量、销售量的大小、稳定性、

超前性、地方特色等因素。代表产品一经确定，一般要稳定 5 年，特殊情况

下，如产品结构调整较快时，会提前进行修订。原则上 1 年以内不对代表产品

进行修订。国家一级代表产品的数目为 180 种，其销售额占全部农产品销售额

的 70%以上。地区在编制地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是根据农调总队《农产

品参考目录》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来确定代表产品的。如果《农产品参考目

录》中没有包括对当地很重要的产品，要先报农调总队审定，获得统一编码后

方可使用。 

其次，根据农调总队的《农产品生产价格调查网点抽选办法》抽选样本调

查单位，包括农场和农户。 

然后，由下到上逐级计算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其具体计算方法为： 

第 1步：计算代表产品的个体价格指数。 

                                                 
15具体抽样方法见《农产品生产价格调查网点抽选办法》，国家统计局，农业经济调查总队，20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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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 个代表产品， n 个样本调查单位， 为第 种代表产品在第m 个
ijPI i j 个

样本调查单位中的个体价格指数。则 的计算公式为： 个
ijPI

0

1

ij

ij
ij P

P
PI =个  

ijt

t
ijtijt

ij Q

QP
P

∑
=  

ijtP 为第 i 种代表产品在第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第 t 次出售时的价格。 

ijtQ 为第 i 种代表产品在第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第 t 次出售时的数量。 

ijP 为核算期内第 i 种代表产品在第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的平均价格。 

1
ijP 为报告期第 i 种代表产品在第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的平均价格。 

0
ijP 为基期第 种代表产品在第i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的平均价格。 

 

第 2 步：计算代表产品价格指数。 

设第 i 种代表产品在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的平均价格指数 ，其计算公

式为： 

n 品产
ijPI

n

n

j
ijij PIPI ∏

=

=
1

个品产  

 

第 3 步：计算小类价格指数。 

设第 j 小类价格指数为 ，其计算公式为： 小类
jPI

∑∑
∑

==
i

ijij

i
ij

i
ijij

j PIw
V

PIV
PI 品产品产

品产

品产品产

小类  

品产
ijPI 为第 种代表产品在n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的平均价格指数。 i

品产
ijV 为第 种代表产品在第i j 小类中的销售金额。 

∑
i

ijV 品产 为第 i 种代表产品在第 j 小类中各种代表产品的销售金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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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
ijw 为第 种代表产品的销售金额占i j 小类中所有代表产品销售金额的比

重，该比重的具体计算方法见附表 2：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权数计算例表。 

第 4步：计算中类价格指数。 

第 5步：计算大类价格指数。 

第 6步：计算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 

中类、大类价格指数及价格总指数的计算公式同小类价格指数的计算。 

 

《工业品价格调查方案》 

中国工业品价格指数的试编始于 1984 年，正式编制始于 1985 年，从

1985 年到现在近 20 年中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 3 个阶

段。第 1 个阶段从 1985-1995 年；第 2 个阶段从 1996-2000 年；第 3 个阶段从

2000-现在。 

在第一个阶段中（1985-1995），调查点不断增加，调查内容不断扩大。

从 1985 年的 78 个城市、3,000 家企业， 400 多种调查产品（780 个代表规格

品）扩大到 1995 年的 114 城市、5,000 多家企业， 800 多种调查产品（1,500

多个代表规格品）。调查频率从季度变为月度。采集的价格为调查混合平均价

16
；调查的方式是调查企业以报表形式上报所在城市的统计局，再由所在城市的

城调队将所收集的企业报表直接上报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由城调总队负责编

制工业品价格指数
17
。   

在第二个阶段中（1996-2000），制定了第三版《工业品价格调查方

案》。调查点和调查内容继续扩大。调查产品增加到 1,140 种（3,120 个代表

规格品）、调查城市增加到 200 个左右、调查企业近 10,000 家。借助 1995 年

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对工业品价格权数进行了调整。同时，为进一步规范与

推进中国工业品价格统计工作，城调总队生产投资价格处编制了第一版《工业

品价格统计工作手册》。从指数编制方法上来讲，第二阶段的主要改进体现在

（1）原始数据上报方式由报表转变为远程传输；（2）调查表表式中取消国家

                                                 
16 价格采集按国家定价、浮动价格、市场价格分别进行，通过调查代表规格品每月在调查企业中的销售数

量与销售金额，求得混合平均价，即，用国家定价、浮动价格、市场价格乘以相应的销售量再除以总的销

售量。 
17 工业品价格指数在 1993 年以前由国家统计局工交司负责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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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浮动价格、市场价格的内容，直接上报调查产品混合平均价；（3）代表

规格品价格指数计算中取消了平均价格法
18
，改为采用指数法

19
。  

第三个阶段（2001-现在）。2001 年，城调队制定了第四版《工业品价格

调查方案》。“对原调查方案进行了重大技术修订和改进，调查产品进一步扩

大到 2,700 多种（近 6,000 个代表规格品）、调查城市扩大到 410 多个、调查

企业近 50,000 家。目前正在实施的最新方案覆盖了 186 个工业中类，占全部有

产值的 197 个中类的 94%左右，销售产值占 95%；报告月后 3 日前，汇总计算出

全国工业品价格指数。这一阶段的主要改进体现在（1）取消每月调查混合平均

价的方法，改为每月两次调查时点价；（2）计算代表规格品的价格指数从加权

平均改为几何平均，即利用各个调查企业同一规格品的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几何

平均；（3）从 2003 年起执行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4754-2002)》。

（《工业品价格统计工作手册》2003 年 10 月，P4）。（4）2002 年，中国正式

加入 IMF 组建的 GDDS 数据公布系统。在 IMF 发布标准公告栏（DSBB ）

(Dissemination Standard Bulletin Board)上根据要求提供相关信息。 

根据《工业品价格调查方案》编制的指数有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行

业、分类）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

数为月度同比L氏指数
20
，同时编制分月/分季同比指数和累计月度/累计季度

（一至本月/本季）同比指数。季度指数（年距同比指数）为 3 个月月度指数的

简单平均；年度指数（年距同比指数）为 12 个月月度指数的简单平均。指数计

算的权数根据基期工业品销售额计算，基期每 5 年轮换一次，截止到目前为

止，权数基期的年份分别为 85，90，95，2000（待核实）。首次权数为 1985

年第二次工业普查数据。由于工业普查每 10 年进行 1 次，所以在 1985-1995 年

期间需要用专业统计数据对权数进行调整
21
。第二次权数的全面调整为 1995

年，依据的是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今后权数调整的时间将为经济普查数据年

份
22
。工业品价格指数的编制包括了所有的工业生产活动，采价时间为每月的 8

                                                 
18 针对所有企业先计算出代表规格品报告期、基期平均价，然后再计算指数。 
19 先计算各个调查企业上报的同种代表规格品的出厂价格指数，以其销售量为权数，加权平均计算出该代

表规格品的价格指数。 
20 目前中国有关官方统计出版物20上公布的环比数据 (period-to-period monthly data) 是调整推算得到的，调

整方法不详。 
21  具体调整方法不详。 
22 由于特殊原因首次经济普查年份为 2004 年，今后在逢 3、逢 8 的年份进行。经济普查的内容包括原三产

普查、工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同时加入 建筑业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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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18 日，采价时使用的价格为采价日的销售单价。工业品价格指数为月度指

数，公布的时间为月后 20 日，年度指数公布的时间为年后 30 日。指数公布的

刊物有《中国统计信息报》(China Information (NBS paper), on 20th day of each 

month)、《中国经济景气月报》（China Monthly Economic Indicators）、《中国

统计年鉴》（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具体编制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城调总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调查目录》选择调查代表产品及

代表规格品，然后用对称等距抽样的方法对调查城市的调查企业进行抽选。最

新调查方案中调查产品 2,714 种（5,751 个代表规格品），调查城市扩大到 415

个、调查企业近 50,000 家（GDDS 上所的是 45000 家）。调查样本每 5 年轮换 1

次，期间可能有小的修订。样本覆盖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

2002）》中类中的 186 个，占全部有产值的 197 个中类的 94%左右，销售产值

占 95%。 

然后，自下而上的逐级汇总出小类、中类、大类、门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

数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 

第一步： 

（1） 计算代表产品 x 的第 种代表规格品在第i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的平

均价格 xijP 及价格指数（价格相对数） 。 个
xijPI

2
21 xijxij

xij

PP
P

+
=  

0

1

xij

xij
xij P

P
PI =个  

1xijP 为代表产品 x的第 i 种代表产品在第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第 1次出售时的

价格（出厂价格）。 

2xijP 为代表产品 x 的第 i 种代表产品在第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第 2 次出售时

的价格（出厂价格）。 

xijP 为核算期内代表产品 x 的第 种代表产品在第i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两次出

售时的简单算术平均价格（出厂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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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ijP 为报告期代表产品 x 的第 i 种代表产品在第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两次出售

时的简单算术平均价格（出厂价格）。 

0
xijP 为基期代表产品 x 的第 i 种代表产品在为第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两次出售

时的简单算术平均价格（出厂价格）。 

个
xijPI 为报告期代表产品 x 的第 种代表产品在第i j 个样本调查单位中价格指

数。 

 

（2）计算代表产品 x的第 i 种代表规格品在各样本调查单位中的几何平均

价格指数，记为 。 S
xiPI

S
xiPI 的数学表达式为 n

n

x
xij

S
xi PIPI ∏

=

=
1

个  

即代表产品 x 的第 i 种代表规格品的价格指数为各样本调查企业（共 个

企业）该代表规格品价格指数的几何平均。 

n

 

（3）计算代表产品 x的价格指数，记为 。 p
xPI

p
xPI 的数学表达式为

1

1

1

i

PI
PI

i

i

s
xi

p
x

∑
==  

即代表产品 x 的价格指数为该代表产品下所有代表规格品（共 种）的简

单算术平均。 

1i

 

（4）计算第 j 小类(Class)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记为 。 c
jPI

c
jPI 的计算公式为： 

∑∑
∑

==
i

p
ij

p
ij

i

p
ij

i

p
ij

p
ij

c
j PIw

V

PIV
PI  

∑
=

i

p
ij

p
ijp

ij V
V

w  

p
ijPI 为第 j 小类中第 i 种代表产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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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jV 为第 种代表产品在第i j 小类中的销售金额。 

∑
i

p
ijV 为第 j 小类中各种代表产品的销售金额之和。 

p
ijw 为第 i 种代表产品的销售金额占 j 小类中所有代表产品销售金额的比

重，该比重（权数）的具体计算方法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权数计算方法。 

（5）计算第 中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Group)。 i g
jPI

（6）计算第 j 大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Division)。 d
jPI

（7）计算第 门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Section)。 i se
jPI

（8）计算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 PI 。 

中类、大类、门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的计算方

法同小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即本级指数是上一级指数的加权算

术平均。 

 

《房地产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房地产价格统计始于 1997 年，由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负责编制。根据

《房地产价格统计调查方案》进行编制的指数有土地交易价格指数、房屋销售

价格指数和房屋租赁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为P氏同比指数，同时也编制环

比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反映的是房地产业价格变动的总体趋势和幅度，采

价价格为房地产活动单位（各级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

代理商和有关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及部分居民）在进行房产与地产交易时的

成交价格。房地产价格调查采用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方式

采用报表与走访相结合。调查频率为每月调查 1 次。季度数据由月度数据汇总

而成。季度数量、金额由该季度三个月的实际交易数相加求得，季度价格则由

该季度三个月的调查样本价格算术平均求得。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周期为季

度。原始资料与汇总结果通过调查地区的城调队于季后 5 日内通过

FTP/OPENMAIL 远程上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季度指数的公布时间为季

后 25 日，年度指数的公布时间为年后 30 日。目前房地产价格调查仅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进行，未对农村房地产行业开发经营与管理等活动进行统计。所选

35 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投资额占全国的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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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是分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和

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三大类）分别进行编制。这三套指数的计算方法类似，均

采用由下到上逐级计算汇总的方法。即由调查项目（代表规格品级

specification）到基本分类（产品级 basic heading/ product）、到小类(class)、到

中类(group)、到大类(division)，最后由大类汇总出总指数。中类以下（含中

类）指数通过对相应级别的价格指数（项目价格指数、小类价格指数、中类的

价格指数）进行加权调和平均求得，权数为相应类别的报告期交易额。大类指

数和总指数则通过固定权数的加权算术平均公式计算得到。下面以房屋销售价

格指数为例，详述其编制方法。 

第 1步：计算调查项目价格指数  s
iPI

调查项目（调查对象）的个体指数： 

i

is
i P

PPI
0

1=  

iP1 ， 分别为第 i 个调查项目报告期和基期的单价。 iP0

s
iPI 为调查项目（代表规格品级）的个体价格指数（价格相对数）。 

 

第 2 步：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  b
iPI

∑
∑=

s
i

s
i

s
ib

i

PI
W
W

PI  

s
iW 为第 i 个调查项目的报告期销售额。 

∑ s
iW 为同一基本分类中所有调查项目报告期销售额之和。 

b
iPI 为第 个基本分类（产品级）的价格指数，为同一基本分类中所有调查

项目个体价格指数的加权调和平均。 

i

 

第 3 步：计算小类价格指数  c
iPI

∑
∑=

b
i

b
i

b
ic

i

PI
W
W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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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W 为第 i 个基本分类的报告期销售额。 

∑ b
iW 为同一小类中所有基本分类报告期销售额之和。 

b
iPI 为第 个小类的价格指数，为同一小类中所有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的加权

调和平均。 

i

 

第 4 步：计算中类价格指数  g
iPI

∑
∑=

c
i

c
i

c
ig

i

PI
W
W

PI  

c
iW 为第 i 个小类的报告期销售额。 

∑ c
iW 为同一中类中所有小类报告期销售额之和。 

g
iPI 为第 个中类的价格指数，为同一中类中所有小类价格指数的加权调

和平均。 

i

 

第 5 步：计算大类价格指数  dPI1

∑
∑= g

i

g
i

g
id

W
PIW

PI1  

g
iW 为第 个中类的报告期销售额。 i

∑ g
iW 为同一大类中所有中类报告期销售额之和。 

dPI1 为第 1 大类的价格指数，为同一大类中所有中类价格指数的加权算术

平均。 

 

经过上述 5 步，即可计算出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大类）。同理可计算得到

另外两大类房地产价格指数，即房屋租赁价格指数 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

。 

dPI2

dPI3

 

第 6 步：计算房地产价格总指数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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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332211 ***
WWW

PIWPIWPIWPI
ddd

++
++

=季  

1W ， ， 为报告期内的房屋销售额、房屋租赁收入和土地交易完成

额。 

2W 3W

季PI 为（季度）房地产业价格总指数。 

 

年度房地产业价格指数由季度指数的简单算术平均得到，即： 

4

4321 季季季季
年 PIPIPIPIPI +++
=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统计始于 1990 年，由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负责编制。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统计调查方案》进行编制的指数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设备、工、器具价格指数和其他费用投资价格

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为同比P氏价格指数。编制的频率为季度
23
。价格调查

的频率为每月调查 1 次。季度数据由月度数据汇总而成。季度数量、金额由该

季度三个月的实际交易数相加求得，季度价格则由该季度三个月的调查样本价

格算术平均求的。样本工程原始资料与汇总结果通过调查地区的城调队于季后

1 日内通过FTP/OPENMAIL 远程上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季度指数公布

的时间为季后 25 日，年度指数公布的时间为季后 30 日。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调查从乙方（建筑、安装和装饰装修施工企业）进行调

查，调查针对建筑安装工程和其他费用分别进行。对于建筑安装工程而言，价

格调查内容包括样本企业当年购进的用于竣工工程或在建工程的钢材、木材、

水泥、电料、化工材料等主要建筑材料的价格，使用的是实际购进价格或结算

价格。一般来讲，样本企业的产值之和占本地区建安装施工产值的 50%以上。

样本选择时要兼顾覆盖面、工程类别、施工企业经济类型、投资活动的重要

性、投资活动的代表性等，以确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代表性。对于其他

费用而言，价格调查内容包括报告期样本企业施工产值（甲方建设项目投资

                                                 
23 2003 年以前为半年指数。 

 20



额）中除去建筑安装工程产值以外的部分，即财务制度中的 24 项费用。建筑安

装工程的选点与采价和其他费用的选点与采价是分别进行的。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调查中建筑安装工程样本企业选点的步骤是：首先根据

国家及本地区重点工程目录找到建设单位（甲方），然后通过甲方找到施工单

位（乙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调查中其他费用样本企业选点的原则与步骤与

建筑安装工程样本企业基本相同。但由于其他费用不易取得，所以在实际中往

往需要重点调查，同时辅以典型调查或从管理部门取得资料
24
。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是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价格指数、

设备、工、器具（投资）价格指数和其他费用投资价格指数（三大类）分别进

行编制，然后对三者进行加权算术平均求得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总指数。下面简

要介绍一下这三大类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子指数的具体编制方法。 

 

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 

在建筑安装工程中，材料费、人工费和机械使用费的比重约占到 90%以

上，所以用三项费用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表示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材料

费、人工费和机械使用费这三项指数的计算方法类似，均采用由下到上分逐级

汇总的方法计算得到。下面以材料费价格指数为例对具体的计算方法进行介

绍。 

 

第 1 步：计算某种材料代表规格品的价格指数 —specification s
iPI

某种材料代表规格品的价格指数是各样本工程中该代表规格品价格指数的

加权调和平均。计算公式为： 

∑

∑
=

j
jis

ji

j
ji

s
i

W
PI

W
PI

,
,

,

1
 

jiW , 为该种材料第 种代表规格品在i j 样本工程中报告期的购进额。 

∑ jiW , 为该种材料第 i 种代表规格品在所有样本工程中报告期的购进额。 

s
jiPI , 为该种材料第 i 种代表规格品在 j 样本工程中的个体价格指数。 

                                                 
24 例如：从邮政局、电信局取得系统内建设项目其他费用构成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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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PI 为该种材料第 种代表规格品的价格指数。 i

 

第 2 步：计算某种材料（产品级）的价格指数 —basic heading b
iPI

某种材料的价格指数是该材料下属所有 种代表规格品的价格指数的简单

算术平均。计算公式为： 

n

n
PIPIPIPI

s
n

ss
b
i

+++
=

...21  

s
jPI 为第 种材料第i j 种代表规格品的价格指数， nj ,...2,1= 。 

b
iPI 为第 种材料的价格指数。 i

 

第 3 步：计算材料费价格指数 cPI  

材料费价格指数是各种材料价格指数的加权调和平均。计算公式为： 

∑
∑=

ib
i

ic

W
PI

W
PI 1  

iW 为第 i 种材料在各样本工程中报告期的购进额之和。 

∑ iW 为各种材料在各样本工程中报告期的购进额之和。 

b
iPI 为第 种材料的价格指数。 i

cPI 为材料费价格指数。 

 

建筑安装工程所耗用的材料种类很多，不可能一一计算，实际操作中选择

价值量大的主要材料来进行计算，如钢材、木材、水泥、电料、化工材料等，

所选材料的价值之和不低于全部材料费的 70%。材料单价包括材料的运杂费和

供销部门的手续费。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价格指数中使用权数的类型为直接权

数，没有附表 2中的权数分摊过程。 

同理可以计算出人工费价格指数、机械使用费价格指数。在分别计算出材

料费价格指数、人工费价格指数、机械使用费价格指数三类分指数后，即可用

加权算术平均的方法计算出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总指数。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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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C

m
m

h
h

C
C

WWW
PIWPIWPIWPI

++
++

=
***建安 =  m

m
h

h
C

C PIrPIrPIr *** ++

CPI 为材料费价格指数。 

hPI 为人工费价格指数。 

mPI 为机械使用费价格指数。 

建安PI 为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总指数。 

cW
为报告期各样本工程材料费的（按购进价格或结算价格计算的）购进金

额之和，取自样本工程资料。 

hW
为报告期各样本工程人工费的支出金额之和，取自样本工程资料。 

mW
为报告期各样本工程机械使用费的支付金额之和。取自样本工程资

料。 

Cr 为报告期各样本工程材料费之和占三项费用（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使

用费）之和的比重，即
mhc

c
C WWW

W
r

++
= ，取自样本工程资料。 

hr 为报告期各样本工程人工费之和占三项费用（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使

用费）之和的比重，即
mhc

h
h WWW

W
r

++
= ，取自样本工程资料。 

mr 为报告期各样本工程其他费用之和占三项费用（材料费、人工费、机械

使用费）之和的比重，即
mhc

m
m WWW

W
r

++
= ，取自样本工程资料。 

 

四、不变价国民核算与相关价格指数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向 

从价格指数编制本身来讲，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价格指数的计算公式与国际不可比；产品目录过期、权数更新慢、

缺乏代表性、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生活中的替代效应；指数编制中既没有进行

质量调整，也没有进行季节调整；基层人员少，工作负担重，因此在操作层

面，包括抽样、采价、调查、上报等方面存在着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用主观

样本点来代替随机样本点的做法，违背了统计推断的基本原则，会导致推断结

果的严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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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指数编制范围不完善。目前中国价格指数体系中还存在很多缺口。

比如，未编制服务业生产者（产出）价格指数，未编制服务对外贸易价格指数

等。

国民核算中定义的生产者价格和使用者价格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用

这样的指数计算出来的生产法不变价GDP与支出法不变价GDP之间不能满足应有

粗，核算中使用的价格指数缺乏针对性，替代指数使用过多，

特别是服务业，基本都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相关成分来替代，且未对其中

由于

中，不论是国民核算还是专业

统计

 

第三，价格指数的编制没有与国民核算完全配套。指数编制中的采价价

格，与

的理论关系
25
。 

从不变价 GDP 核算来讲，存在的问题有： 

核算水平较

增值税与销售税的变动所引起的价格指数变动进行调整等，这些问题将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不变价 GDP 计算的准确性。 

不变价GDP数据序列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比性。GDP核算从

1985 年建立到现在，已有 20 年时间。在这 20 年

在方法制度、口径范围、分类标准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完善。

有时随着核算方法的改变，核算数据会产生较大的波动，从而造成历史数据的

不可比。如 2004 年工农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方法的转换，造成了新旧方法增长

速度的显著变动。2004 年前，生产法工业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方法为单物量指

标外推法，外推中使用的物量指标从本质上讲是L氏定基产出指数。根据指数理

论，由于经济行为中的替代效应
26
，随着时间的推移，L氏定基产出指数会低估

工业的增长速度。而新方法中使用的价格指数类似于L氏定基价格指数，因此间

接得到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会被高估。另外，单缩法的使用在目前中间消耗

价格指数远远高于产出价格指数的情况下，会加大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被高估

的程度。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工业不变价增加值新旧方法的转变必然会导致

增长速度的明显加快
27
。这种由于核算方法改变所导致的历史数据之间的不可比

性在进行GDP历史数据修订时，应予以充分地考虑。 

另外，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中存在潜在的混合基期问题。生产法不变价

GDP 是分部门进行核算的，而不同部门所使用的核算方法不同。有的是外推

                                                 
25 理论关系公式。 

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越多。对于消费行为来说，情况正好相反。 26 产品价格越高，生
27 当然，新方法导致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加快还有其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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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的是缩减法，有的是混合法，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指数的基期都会潜在

地反映到不变价 GDP 数据中去，因此，一旦所使用的各种指数的基期不同，那

么汇

基

的话，则应使用单物量指标外推法，因为假定不变价产出构成

相对

 

度的改进，解决现存专业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为现

计算的年度变动指数、环比指数与链式指数。

同时

总得到的不变价 GDP 数据实际上就是一个混合基期的数据，不变价的真正

含义也变得模糊起来。因此，不同价格指数的改革一定要配套，以减少混合

期问题。另外，今后不变价 GDP 核算（每 10 年更换基期）与价格统计（每 5年

更换基期）基期的更换频率不同，如何衔接，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三，不变价GDP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国际可比性。这部分是由于生产法

现价GDP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28
，部分是由于不变价核算中所使用的价格指数不具

有国际可比性。另外，价格指数在编制过程中不进行质量调整，将导致GDP增长

速度的高估。 

第四，使用单价格指数缩减法意味着：假定在生产过程中产出的价格变动

与中间投入的价格变动趋势及幅度都是相同的。在现实社会中，这一假定显然

非常牵强。因此，为提高不变价 GDP 的可信性，应该使用双缩法。如果价格指

数不能满足条件

稳定是较为合理的假定。 

针对上述问题，在未来不变价 GDP 核算与价格统计中需要改进的方面有：

完善 GDP 现价核算的口径范围，提高 GDP 现价核算质量，推进统计改革，

从方法制度设计上将国民核算与专业统计统筹考虑，在与中国国民核算整体框

架相协调的情况下，加强专业制

价核算提供扎实的基础。 

细化不变价 GDP 核算，构建 GDP 核算与投入产出核算相衔接的框架体系。

编制与国民核算配套的指数，特别是完善服务业生产价格指数及对外贸易价格

指数的编制工作。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要尽快与国际接轨，编制指数标准术语

意义上的可比的定基指数、间接

，加强指数理论方面的研究，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指数理论成果和其他国家

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立足本国的国情，不能盲目照抄国外的经验。在目前中国

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变化非常快、价格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首先编制定基价

                                                 
28 现价GDP核算中有一定程度的漏算，如，没有将未观测经济核算在内。另外，受现行统计体制及基础资

料状况的限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重复或漏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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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指数，然后在经过充分的对比研究后再过渡到链式价格指数的改革思想是比

较合理的。 

价格指数改革自身要配套，不然会加剧隐含在 GDP 不变价核算中的混合基

期问题。如果有的指数 5年一换基，有的 1年一换基，有的是国际通用编制方

法编制的指数，有的是中国特色编制方法编制的指数，就会导致不变价 GDP 隐

含地

核算不变价及相关指数编制方法的文献工作，确保文献

内容

 

是一个大杂烩。 

在计算不变价 GDP 增长速度时，要充分考虑时间维度上的各种不可比性，

确保增长速度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 

最后，要加强国民

严谨、记录及时并准确无误。这样有利于积累、改进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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